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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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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
部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责任、损失赔偿权、利
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因邮寄送达无果，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分行营业部与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
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1、债务人华坚红，担保借款合同编号（宁分营）
农银汽分字（2016）第00308号，担保人李文革，截至
2016年9月8日，本金69500元，欠息1540.31元。

联系方式：0571-8650211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4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
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责任、损失赔偿权、
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因邮寄送达无果，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江北支行与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1、债务人李辉，担保借款合同编号农行江汽
分字（营 2016）第 00344 号，担保人李建波，截至
2016年8月8日，本金64500元，欠息1811.19元。

联系方式：0571-8650211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

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4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责任、损失赔偿权、利
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邮寄送达无果，现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与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1、债务人范大夏，担保借款合同编号鄞农银汽分字（潘2015）第29号，
担保人徐喜英，截至2016年3月22日，本金27700元，欠息1145.14元。

2、债务人裴永会，担保借款合同编号鄞农银汽分字（潘2015）第1162
号，截至2016年8月4日，本金73500元，欠息3709.05元。

3、债务人周建福，担保借款合同编号鄞农银汽分字（潘2015）第1387
号，担保人马娟，截至2016年8月4日，本金98101元，欠息1067.24元。

4、债务人吴忠仁，担保借款合同编号鄞农银汽分字（潘2015）第2417
号，担保人朱小曼，截至2016年8月4日，本金73600元，欠息1351.48元。

联系方式：0571-8650211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

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4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已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责任、损失赔偿权、利
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宁波易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因邮寄送达无果，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鄞州分行与宁波易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易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1、债务人金晓微，担保借款合同编号鄞农银
汽分字（潘2015）第1098 号，担保人廖荣方，截至
2016年6月15日，本金227875元，欠息697.34元。

联系方式：0571-8650211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

宁波易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4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现面向各
资产管理公司及社会投资者公开转让36户本金
共计人民币75591.11万元（暂截至2016年9月30
日）的贷款债权及其相关权益，请有意向参与上
述贷款债权转让活动的投资者于2016年11月14
日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行。

特此公告。
联系人：胡女士
联系电话：0574-87972681
联系地址：宁波市江东区和济街181号国际

金融中心北区B座19楼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2016年11月4日

债权转让公告
各社会投资者：

本行近期拟批量转让部分不良信贷资产，基本情况如下：
本行此次拟转让不良资产包共涉及不良资产23户，债权总额14708.82万

元，其中债权本金13334.56万元，利息1323.35万元，代垫费用50.91万元【截
至2016年10月20日】。按贷款五级分类均列入本行后三类不良贷款管理。

参与本次不良债权转让的投资者须为已获得金融机构不良债权批量转
让之受让资格的机构投资者。

如有收购意向，请于2016年11月8日上午10点前以书面形式与本行联系。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南城路25号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4—63899621

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4日

债权转让公告

（2016）浙0127民初2699号
孙建、张静：本院受理原告孙伟锋因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27民初269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孙建、张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
归还原告孙伟锋借款 50000 元并支付该款从 2014
年 7 月 16 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24%计算的
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40 元，公告费 650 元，
由被告孙建、张静共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445号

周其军：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04 民初 004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170号

孙庆佳、马静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204 民初 0117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182号

杨才辽、罗丽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204 民初 0118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765号

郑新洋、郑徐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
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等相
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由本院代理审判员班发伟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高虹、胡根世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
2017年1月20日08时45分在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777号

北京新京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集士港支行与被告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保全）民事裁定书、财产
保全告知书、（解封）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本案可能适用简
式裁判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高虹、徐红霞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7年1月
23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884号

吴芳斌：本院受理原告车能贷（上海）金融科技有
限公司宁波市勤州分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转换程序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7日下午13时
45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5336号

宁波市江北景苑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
宁波市恒润漆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江北景苑家具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0533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4777号

宁波洛兹吉兴服饰有限公司、滕明义：本院已受理
原告宁波洛兹制衣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洛兹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宁波洛兹吉兴服饰有限公司、滕明义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047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应金栋、郑丽群：本院受理原告李西奎诉被告应金
栋、郑丽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359号

汪吉：本院受理原告许海与被告汪吉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民初4359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363号

杨天云：本院受理原告许海与被告杨天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212 民初 4363 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474号

严华伦、慕林祥：本院受理原告杨琪与被告严华
伦、葛林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447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471号

卢叶、叶冲：本院受理原告杨琪与被告卢叶、叶
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447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952号

宁波市北仑越达塑模电器有限公司、金娅萍：本院
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古林飞达汽车配件厂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保全）、转程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并定于2017年1月23日下午13时45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048号

包红广、宁波速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
原告章永祥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604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235号

应杏远：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新鑫金亚工程机械
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323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601号

浙江康盛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科
技园区华信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转程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并定于2017年1月24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736号

吴士龙、孙鹏飞：本院受理原告梁继会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保全）、转程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并定于2017年1月25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252号

潘鸿：本院受理原告胡益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
示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保全）、转程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下午 13 时 4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9358号

周峰、周元君：本院受理原告沈绍云与被告周峰、
周元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19日下午13时
45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5970号

宁波市三顺精密电子有限公司、史亚党：本院受理
原告袁琮诉被告方耀珍、施展、宁波市三顺精密电
子有限公司、史亚党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82 民
初 597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范市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2101号

俞杏娟、俞小娟、俞培兴、俞建兴、俞彩琴、俞娟素、
黄春萍、黄春瑶、黄志君：本院受理的原告俞佩月与被
告俞杏娟、俞小娟、俞培兴、俞建兴、俞彩琴、俞娟
素、黄春萍、黄春瑶、黄志君继承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81 民
初 21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 2 份，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9130号

余佳富：本院受理原告余姚舜大财富广场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0281 民初 9130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天上午 0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26民初3582号

俞国新：本院受理原告宁海县永红重型锻造厂与
被告俞国新为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因你需公告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26 民初 3582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已依法判决：被告俞国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支付原告宁海县永红重型锻造厂定作款293566.60
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5704元，财产保全费1988元，公告
费 650 元，由被告俞国新负担（公告费原告已垫付，
由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138号

绍兴力诚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绍兴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602民初31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389号

绍兴越阳人造板有限公司、绍兴越峰羽毛球
有限公司、陈晓冲、陈军、金哲伟、楼决敏：本院受
理原告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
538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710号

陈和松、许雅芳：本院受理原告郑爱萍、骆娴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602民初571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02624号

沈春儿：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奉化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83 民
初 262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沈春儿
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奉化支行借款2361989.41元，利息、罚息
240416.15 元，并支付按合同约定贷款利率按本金
2361989.41元自2016年4月26日起至款清日止的利
息；赔偿给原告律师费损失14000元；二、如逾期，原
告有权以被告沈春儿抵押的位于奉化市锦屏街道阳
光茗都54幢3004室的房屋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的
价款优先受偿上述款项。案件受理费 27731 元，财
产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32731 元，由被告沈春儿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422号

池晓秋：本院受理原告张臣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302 民初
442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
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580号

詹建丰：本院受理原告叶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302 民
初 158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
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581号

詹建丰：本院受理原告叶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302 民初 158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0260号

徐美英：本院受理原告林剑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13日9时在本

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3796号
杜爱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及高晓雪、陈建东、徐海强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委监督卡及（2016）
浙 0303 民初 3796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7年
2月1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4719号

潘雪梅、郑仁贝：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纪委监督卡及（2016）浙 0303 民初 4719 号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
于2017年2月15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625号

冉少祥、杭州太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夏克青：本
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潘桥君廷建筑钢管租赁服务
部与被告冉少祥、杭州太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夏
克青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 解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1 月 1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467号

温州市鹤羽鞋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瓯海南白象庆武鞋料造粒加工场与被告温州市鹤
羽鞋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1 月 19 日上午 9 时 00 分
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180号

刘秋生：本院受理浙江宏印包装有限公司与被告
刘秋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04民初318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152号

浙江尚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苏
州立达中远电梯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尚德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2152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